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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10月 31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

（2008）》，扩大了非经常性损益的范围，由 2004年规定的 15

项调整为 21项，几乎囊括了现行会计准则下公允价值应用产

生利得和损失的项目。

非经常性损益概念的提出有利于完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

露和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但是并不能有效引导上市公司

提高经营业绩。非经常性指的是损益性质的特殊性和发生的

偶然性，非经常性损益不能反映上市公司改善经营的努力。例

如，短期投资、委托投资属于非经常性项目，因此由其产生的

投资损益属于非经常性损益。由于投资项目不具有持续性和

可预测性，投资收益的取得依靠被投资项目的良好运行状况，

因此该项投资收益不能反映上市公司的经营努力及经营业

绩。另外，债务重组准则中公允价值的应用和利得的确认使得

债务重组成为上市公司盈余调整的重要手段，其中债务的大

量免除是当前债务重组的重要方式。债务的免除会减少未来

会计期间的财务费用，上市公司在未来期间无需努力经营或

仅保持现在的经营努力的条件下就可以达到监管目标，这也

是 2007年年报显示大量上市公司发生债务重组的原因。

总之，经常性项目和非经常性项目的划分无法反映上市

公司持续的、可预测的经营业绩，无法促使上市公司改善经

营。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需要引入新的或其他概念来代替非

经常性损益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管。这一新概念既要具有简洁

性、概括性，又要能反映上市公司的经营努力情况。由此，笔者

提出以下改进建议：

1援 对非经常性损益的披露进行严格限定。虽然没有必要

像国际会计准则那样完全禁止非常项目的披露（因为非常项

目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笔者认为，应该根据非经常性损益的

定义，从性质的特殊性和发生的偶然性两方面严格限定其披

露。遵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规定，以下任何两种情

况之一的损失和利得，企业都不得把它们作为“非重复、非经

常或者非正常项目”用于调整会计利润：淤可以合理地预期有

可能在两年之内再次出现；于企业在前两年内出现过相似的

项目。SEC采用排除法对可以披露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进行

规定，更具有可操作性和科学性。笔者建议，采用相同的方法

规定非经常性损益，并作为财务报告的重要事项进行披露或

在利润表中单独列报。

2援 在信息披露方面加强对公允价值披露的监管。笔者建

议，对财务报告做出局部修改，增加独立章节———公允价值在

财务报表中的应用，以便对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报表项目做

出集中、完整的披露。具体来说，以表格或文字表述的形式披

露上市公司在财务报表中应用公允价值的情况，包括以下信

息：公允价值计量所影响的报表项目、所适用的会计准则，公

允价值应用的后果，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及依据。若采用表格

形式披露这些信息，还应辅以必要的文字对公允价值应用的

具体事项进行说明。

3援 在公司上市、发行股票的资格的监管方面，取消非经

常性损益的特殊规定。在对非经常性损益的披露进行严格限

定后，出于有效引导上市公司改善经营业绩的考虑，笔者建

议，采用新的核心经营活动损益指标替代非经常性损益指标。

所谓核心经营活动损益是指企业核心经营活动部分的业绩情

况，核心经营活动损益等于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营业税金

及附加、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后的余额，不包括投资活动、筹

资活动以及企业无法控制的事项（如公允价值应用、资产减值

等）产生的损益。核心经营活动损益与股东权益之比即为核心

损益股东权益报酬率。由于这一指标面向企业的核心经营活

动，因此企业在经营方面的努力最终会反映在这一指标的改

善上。核心经营活动损益对于企业来说具有可持续性，与企业

的价值紧密相关，是决定企业价值的最重要因素，甚至是唯一

重要的因素。另外，现行会计准则对经营性损益的规定已相当

完善，企业无法操纵核心经营活动损益的计算。茵

一、即征即退软件增值税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软件企业人力资本投入巨大，研发支出巨大，软件产品前

期研发投入多，这使得软件产品的成本结构比较特殊———有

形资产（实物资本）含量低，无形资产（人力资本）含量高。软件

产品成本结构的特点使得即征即退软件增值税政策在实际执

行中遇到了一些问题。

1. 软件企业税负过重。淤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过少。根

据现行增值税税制对软件产品允许抵扣的进项税额的相关规

定，只有购入的软件物质载体和印制软件说明书的进项税额

等可以抵扣，软件企业开发软件所用的主要设备如电脑、服务

器等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不能抵扣；软件产品成本中所占比

重最大的人力资本投入无进项税额抵扣；新软件产品的推广

上市费用也无进项税额抵扣，等等。这就使得软件企业的税负

过重。于附加税费过高。虽然我国对软件产品增值税实际税负

超过 3豫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但没有相应的城市维护建

即征即退软件增值税政策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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